格式D1
116學年度一般大學申請增設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第一部分、摘要表（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申請學校
	
	全校申請案優先序號
	

	生師比值
	全校
	
	日間學制
	
	研究生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申請類別
	□增設（院、系、所、學位學程、班別、班次、分組）
	學制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班別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二年制學士班

	
	
	教學
單位
	□院設班別　□系　□所　□學位學程

	
	
	性質
	□涉醫事相關系所　□涉師培相關系所
□一般系所

	申請案名[footnoteRef:1]（請依註1體例填報）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院系所學位學程之申請案名不得冠上「榮譽」、「菁英」、「主輔修」等文字。]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學校勾選為外國學生專班或全英語授課時，必填）

	全英語授課
	□是　□否

	所屬細學類
	
※請參考本部統計處學科標準分類表，填寫申請案所屬細學類

	專業審查領域
	□主領域（請勾選1項）：　　　□副領域（至多勾選2項）：　　　、　　　
※領域別參考：人文藝術類、教育類、管理類、社會科學（含傳播）類、理學（含生命科學、農業）類、醫學類、工學類、電資類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至多勾選3個相關部會）　　　　　、　　　　　、　　　　　
中央機關：內政部、文化部、外交部、交通部、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海洋委員會、財政部、國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勞動部、經濟部、農業部、僑務委員會、數位發展部、衛生福利部、環境部、運動部、教育部（限設有中小學之師資培育系所者）。

	曾申請學年度
	□近3學年度曾申請（申請學年度：□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115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從未申請

	是否已通過校務會議
	□是，會議日期：___________；會議名稱：____________ （系統需上傳會議紀錄）□否，（請填寫預計列入之校務會議日期及名稱）（須在5月31日前補傳紀錄，特殊項目申請案至homahoung@mail.ntut.edu.tw、kdtd818@mail.ntut.edu.tw；一般項目申請案至wanchen76@mail.moe.gov.tw，若未補傳者，不予受理）

	授予學位名稱
	

	所屬院系所或校內現有相關學門之系所學位學程
	系所名稱
	設立
學年度
	114學年度在學學生數（校庫學1）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研究所
	
	
	
	
	

	國內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學校
	例：1.國立○○大學○○學系
    2.私立○○大學○○研究所

	招生管道
	

	招生名額來源及擬招生名額
	

※請明確告知本案招生名額數及名額規劃由何系所調整而來，若未明確填列本部則不予受理審查

	招生對象是否以外國學生為主
	□是　□否
※倘勾選「是」，前開招生名額來源及擬招生名額欄位應敘明招收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

	公開校內
既有系所畢業生就業情形
	
※請告知公開管道，如網址或網頁等，公開資訊須含該系所就業（服務領域、進修、服役、準備考試、參加職訓等人數資料，若未填列本部則不予受理審查）

	填表人資料
	服務單位及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E-mail
	

	自評委員名單
	
※若本案有進行校外審查自評，建議將學校自評委員姓名填列，以避免本部送至相同委員審查。

	建議不送審教授（迴避名單）
	
※若本案有「建議不送審教授」，請務必於本欄位填列，若無可不必填寫。若未填列，本部將不受理另行以電話或其他管道告知。

	建議不送審理由（請簡述）
	

	請敘明本案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關聯性（字數範圍100至200字；若涉及多個部會，請個別逐一敘明）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1.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2.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3.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12條規定，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未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未依限提報，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得駁回其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得依情節輕重至多調整招生名額總量或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之95%。

第二部分：自我檢核表
· 自我檢核表按申請設立之單位（如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班別共分為2類表「表1-1、申請設立學系／研究所自我檢核表」、「表1-2、學院申請設立院設班別／申設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將由系統依學校申請類別提供應填寫之表格。
· 申設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者，須加填「表2、博士班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表1-1、申請設立學系／研究所自我檢核表
校　　名（必填）：
申請案名（必填）：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之校務評鑑結果各項目為通過或依教育部辦理專科學校評鑑實施辦法評鑑結果為通過。（含追蹤評鑑後通過及再評鑑後通過）
	□ 　　　年評鑑結果各項目為　　　　。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設立年限
	□以學系申設博士班
□以研究所申設博士班
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日間學制碩士班達3年以上。
例如：申請於116學年度設立○○學系或○○研究所博士班，該學系或研究所碩士班應至少於112學年度設立並招生（學生於112學年度註冊入學）。
	○○學系/研究所碩士班於
　　學年度設立。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臺高（　）字第　　　　　　號
	□符合
□不符合

	
	□以學系申設日間學制碩士班
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日間或進修學制學士班達3年以上。
例如：申請於116學年度設立○○學系碩士班，該學系學士班應至少於112學年度設立並招生（學生於112學年度註冊入學）。
	○○學系於　　學年度設立。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臺高（　）字第            號
	

	
	□以研究所申設日間學制碩士班
應符合之規定：
單獨新設研究所碩士班無設立年限規定。
大學法施行細則第7條：設研究所，須未設相同或性質相近之學院、學系。
	
	

	
	□以學系申設進修學制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以研究所申設進修學制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日間學制碩士班達2年以上。
例如：申請於116學年度設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該學系碩士班應至少於113學年度設立並招生（學生於113學年度註冊入學）。
	○○學系/研究所碩士班於
　　學年度設立。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臺高（　）字第            號
	

	
	□申設日間學制學士班
應符合之規定：
新設日間學制學士班無設立年限規定。
	
	

	
	□申設進修學制學士班
□申設進修學制二年制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
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日間學制學士班；或申請時未設立日間學制學士班，但師資條件於申請時已符合附表五之規定。
例如：
1. 申請於116學年度設立○○學系進修學士班，該學系學士班應至少於114學年度設立並招生（學生於114學年度註冊入學）。
2. 申請於116學年度設立○○學系進修二年制專科班，但該學系未設日間學制學士班，則該校應於114學年度已為該學系進修二年制專科班聘任3名專任教師。而進修學士班，則於114學年度已為該學系進修學士班聘任7名專任教師。
	□○○學系日間學制學士班於
　　學年度設立。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臺高（　）字第            號
□該學系未設日間學制學士班，但師資條件於申請時已符合總量標準附表五師資質量基準。
	

	師資結構（並請詳列於師資規劃表之表3、4）
	□以學系申設博士班
應符合之規定：
1. 申請時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應達11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4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9人以上；於學生入學學年度起，每學年度至少應增聘專任師資1人至符合附表五規定之應有專任師資數。
	1.實聘專任教師　　位。
2.擬聘專任教師　　位。
3.實聘及擬聘專任教師合計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符合
□不符合

	
	□以研究所申設博士班
應符合之規定：
1.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15人以下者，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達7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4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實聘專任師資應達5人以上；於學生入學學年度起，每學年度至少應增聘專任師資1人至符合附表五規定之應有專任師資數。
2.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16人以上者，實聘專任師資應達7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4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3. 屬藝術展演類、設計類及運動競技類之研究所，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4人以上並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15人以下者：
1. 實聘專任教師　　位。
2. 擬聘專任教師　　位。
3. 實聘及擬聘專任教師合計_____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16人以上者：
實聘專任教師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以學系申設日間學制碩士班
應符合之規定：
1. 申請時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應達9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4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7人以上；於學生入學學年度起，每學年度至少應增聘專任師資1人至符合附表五規定之應有專任師資數。
	1.實聘專任教師　　位。
2.擬聘專任教師　　位。
3.實聘及擬聘專任教師合計
_____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以研究所申設日間學制碩士班
應符合之規定：
1. 申請時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達5人以上並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其中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屬藝術展演類、設計類及運動競技類之研究所，申請時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應達4人以上並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其中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合計專任師資數二分之一以上；於學生入學學年度起，每學年度至少應增聘專任師資一人至符合附表五規定之應有專任師資數。
	1.實聘專任教師　　位。
2.擬聘專任教師　　位。
3.實聘及擬聘專任教師合計_____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以學系申設進修學制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9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4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實聘專任教師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以研究所申設進修學制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應符合之規定：
1.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15人以下者，實聘專任師資合計應達5人以上，並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3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16人以上者，實聘專任師資應達7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4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3. 屬藝術展演類、設計類及運動競技類之研究所，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4人以上並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其中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15人以下者：
實聘專任教師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16人以上者：
實聘專任教師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申設日間學制學士班
應符合之規定：
1. 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應達7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3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合計專任師資數二分之一以上；於學生入學學年度起，每學年度至少應增聘專任師資一人至符合附表五規定之應有專任師資數。
	1.實聘專任教師　　位。
2.擬聘專任教師　　位。
3.實聘及擬聘專任教師合計
_____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申設進修學制學士班
□申設進修學制二年制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
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增設進修學制學士班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7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3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實聘專任教師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表1-2、申請設立院設班別／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校　　名（必填）：
申請案名（必填）：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
【凡參加支援之各系所均需填列並符合下列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結構及學術條件（表2博士班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之規定，始得計列為支援系所】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之校務評鑑結果各項目為通過或依教育部辦理專科學校評鑑實施辦法評鑑結果為通過。（含追蹤評鑑後通過及再評鑑後通過）
	□　　　年評鑑結果各項目為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設立年限
	□以學院申設博士班
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設立學院申設博士班時，已設立系所碩士班達3年以上。
例如：申請於116學年度設立○○學院博士班，該學院內支援學系（研究所）之碩士班應至少於112學年度設立並招生（學生於112學年度註冊入學）。
	□○○學系／研究所碩士班於
　　學年度設立。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臺高（　）字第            號
	□符合
□不符合

	
	□申設博士學位學程
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設立博士學位學程時，已設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關博士班達3年以上。但支援系所均符合總量標準附表四所定學術條件者，不在此限。
	□○○博士班於　　年度設立。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臺高（　）字第            號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件：支援系所：　　學系（所）、                         　　
　　學系（所）
（請按系所分別勾選表2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並按系所填寫第四部份、表5申請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一覽表後上傳）
	

	
	□以學院申設碩士班（日間學制）
□以學院申設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制）
□申設碩士學位學程（日間學制）
□申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進修學制）
應符合之規定：
1. 申請設立學院碩士班時，已設立支援學系（研究所）達3年以上，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達3年以上。
例如：申請於116學年度設立○○學院碩士班，該學院內支援學系（研究所）應至少於112學年度設立並招生（學生於112學年度註冊入學）。
2. 申請時設立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學程及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時，已設立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支援系所碩士班達3年以上。
例如：申請於116學年度設立○○碩士學位學程，其支援學系（研究所）之碩士班應至少於112學年度設立並招生（學生於112學年度註冊入學）。
	□○○學系／研究所碩士班於
　　學年度設立。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臺高（　）字第            號

□○○碩士／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於　　學年度設立。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臺高（　）字第            號

	

	
	□以學院申設學士班（日間學制）
□以學院申設進修學士班（進修學制）
□以學院申設進修二年制學士班（進修學制）
□申設學士學位學程（日間學制）
□申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進修學制）
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支援學系達3年。
	○○學系日間學制／進修學制學士班於　　學年度設立。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臺高（　）字第            號
	

	師資結構（並請詳列於師資規劃表之表3、4）
	□以學院申設博士班
□申設博士學位學程
應符合之規定：
1.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2人以上，實聘及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應達15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4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總量標準附表五師資質量基準。
	1.實聘專任教師　　位。
2.實聘及支援專任教師合計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符合
□不符合

	
	□以學院申設碩士班（日間學制）
□以學院申設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制）
□申設碩士學位學程（日間學制）
□申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進修學制）
應符合之規定：
1.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2人以上，實聘及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15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4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總量標準附表五師資質量基準。
	1.實聘專任教師　　位。
2.實聘及支援專任教師合計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以學院申設學士班（日間學制）
□以學院申設進修學士班（進修學制）
□以學院申設二年制在職專班（進修學制）
□申設學士學位學程（日間學制）
□申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進修學制）
□申設進修二年制學位學程（進修學制）
應符合之規定：
1.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2人以上，實聘及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應達15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3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總量標準附表五所定師資質量基準。
	1.實聘專任教師　　位。
2.實聘及支援專任教師合計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位。
(2) 副教授以上　　位。

	





表2、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必填）
※請擇一主領域別勾選（請與摘要表專業審查主領域相符），並填寫第四部份、表5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院設博士班學術條件一覽表
※近5年係指110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申請案名：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
	主領域別
	學術條件[footnoteRef:2] [2:  所提學術條件應與申請案件之主領域相符。] 

	現況
	自我檢核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類）、工學、電資、醫學領域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提出申請：
	□符合
□不符合

	
	1. 近5年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footnoteRef:3]平均每人發表[footnoteRef:4]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合計10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應有5篇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3: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4: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1. 近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為　　篇（件）／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___篇。
	

	
	2. 近3年學校承接各單位資助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平均每年達1億元，且學校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總金額累計達1千萬元。
	1. 近3年學校承接各單位資助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平均每年達　　億元。
2. 學校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總金額累計達　　千萬元。
	

	□人文領域
	近5年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5篇以上，且其中應有3篇以上發表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之學術期刊（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footnoteRef:5]經專業審查[footnoteRef:6]之專書論著1本以上。 [5:  出版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訊。]  [6:  專業審查係指著作經出版發行單位或期刊刊登單位所定之專業外審機制。] 

	1. 近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　　篇／人。
2. 發表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之學術期刊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　　本／人。
	

	□教育（含運動科學類）、社會（含傳播類）及管理領域
	近5年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6篇以上，且其中應有3篇以上發表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2本以上。
	1. 近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　　篇／人。
2. 發表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之學術期刊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　　本／人。
	

	□法律領域
	近5年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5篇以上（包括具有審查機制之學術專書論文），且其中應有2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具有審查機制之專書論著1本以上。
	1. 近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　　篇／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　　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　　本／人。
	

	□以展演為主之藝術（含設計類）領域
	近5年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或參與公開場所舉辦之展演合計5項以上，且其中展演場次2場以上應為個人性展演，或其中應有2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近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項／人，其中展演場次　　場／人，為個人性展演，或其中___篇／人，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
	





第三部分：師資規劃表（表3、4）
表3、現有專任師資名冊表
說明：1.提報申請時，資料中請檢附於系統填報完成後有教育部浮水印之版本。
2. 系所新增需填寫表3現有專任師資。
3. 院設班別、學位學程新增需填寫表3-1實聘專任師資及支援系所中實際支援該院設班別或學位學程之專任師資，並填寫表3-2各支援系所主聘之所有專兼任師資（此表為系統設定支援系所後自動帶入支援系所所有專兼任師資，但需自行填入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課程後上傳系統）。

表3、現有專任師資（註1）名冊表：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
	○○大學
○○博士
	
	
	
	實聘師資請註明目前於○○系（所）主聘，預計於○年○月○日轉聘至本案為實聘師資

	2
	
	
	
	
	
	
	
	



表3-1、現有專任師資（註1）名冊表：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
	○○大學
○○博士
	
	
	
	實聘師資請註明目前於○○系（所）主聘，預計於○年○月○日轉聘至本案為實聘師資

	2
	
	
	
	
	
	
	
	支援師資請註明為○○系（所）主聘

	
	
	
	
	
	
	
	
	



表3-2、支援專任師資名冊表：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學系、○○○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2）
	備註

	
	
	
	
	
	
	
	

	
	
	
	
	
	
	
	


註1：實際在申請案所屬系所開課之教師
註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表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表4、擬聘專任師資名冊表：擬增聘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或具博士學位者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學位
	擬聘師資專長
	學術條件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課程
	延聘途徑與來源
	有否接洽人選

	
	
	
	
	
	
	
	
	

	
	
	
	
	
	
	
	
	



第四部分：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一覽表（表5） 
說明：涉及新增系所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院設博士班申請案類型，皆須填寫表5。
表5、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一覽表



第五部分：計畫內容（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1、 申請理由
一、

2、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

3、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一、

4、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說明：本項內容請詳細敘述及說明，俾利審核。
1、 招生來源評估
（1） 學生來源

（2） 招生名額規劃

（3） [bookmark: _Ref307932890]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footnoteRef:7] [7: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2、 就業市場狀況
（1） 畢業生就業進路[footnoteRef:8] [8:  可參考勞動部職業標準分類（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12/1236menu.htm）填列。] 


（2） 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7

（3）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footnoteRef:9] [9:  例如法務人員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等。] 




5、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校資源挹注情形）
一、

6、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說明：1.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敘述課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2.為提昇學生就業力，縮短學用落差，課程規劃如以專業實務為導向或結合推動課程分流計畫，請敘明具體策略或作法，本部審查時將列入優先考量。若有涉及專業證照考試者，亦請另加說明相關規劃。
3.依專科以上學校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學位學程或專班設立標準第3條第2項規定略以，增設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其計畫書提報項目之課程資料及規劃情形，應包括原住民族知識、語言、文化相關課程、學分數及所占畢業應修學分數之比率。
一、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課   程   內   容

	授課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7、 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教師姓名
	序號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
	
	

	
	2
	
	

	
	3
	
	

	
	計指導研究生
	○
	名

	
	1
	
	

	
	2
	
	

	
	3
	
	

	
	計指導研究生
	○
	名

	
	1
	
	

	
	2
	
	

	
	3
	
	

	
	計指導研究生
	○
	名


8、 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bookmark: _Hlk183091223]一、專業圖書、期刊及資料庫
（1） 專業圖書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專業圖書清單，並詳述未來擬增購圖書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bookmark: _Hlk184130610]1.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　　　　冊，外文　　　　冊
[bookmark: _Hlk184130658]2.擬增購圖書：　　　　學年度擬增購中文　　　　冊，外文　　　　冊
	類別
	中（外）文名稱
	語言種類
	備註

	 心理學類
	健身運動心理學
	 中文
	範例

	 社會工作類
	Sociology for Social Work
	 英文
	範例

	
	
	
	

	
	
	
	


備註：如筆數較多，請以具代表性項目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2） 專業期刊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專業期刊清單，並詳述未來擬增購期刊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bookmark: _Hlk184130683]1.現有該領域專業期刊：中文	　　　　種，外文　　　　種
[bookmark: _Hlk184130701]2.擬增購期刊：　　　　學年度擬增購中文　　　　種，外文　　　　種
	[bookmark: _Hlk184130708]類別
	中（外）文名稱
	語言種類
	備註

	電子類
	IEEE Magnetics Letters
	英文
	範例

	教育類
	教育研究月刊
	 中文
	範例

	
	
	
	

	
	
	
	


備註：如筆數較多，請以具代表性項目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3） 資料庫
[bookmark: _Hlk184130761]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專業資料庫清單，並詳述未來擬增購資料庫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1.現有該領域資料庫：中文　　　　種，外文　　　　種
[bookmark: _Hlk184130782]2.擬增購資料庫：　　　　學年度擬增購中文　　　　種，外文　　　　種
	[bookmark: _Hlk184130787]類別
	中（外）文名稱
	語言種類
	備註

	教育類
	高等教育知識庫
	 中文
	範例

	生醫類
	Bentham Science e-books
	 英文
	範例

	
	
	
	

	
	
	
	


備註：如筆數較多，請以具代表性項目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二、專業儀器設備（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1） [bookmark: _Hlk183091282]校內現有儀器設備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專業儀器設備清單，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設備名稱
	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
	系所名稱*
	備註

	腦波紀錄儀
	□是　■否
	自有
	範例

	腦波放大器
	□是　■否
	自有
	範例

	高速磁波刺激器
	■是　□否
	醫學系
	範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bookmark: _Hlk180483957]備註：1.現有主要儀器設備，請依據申請案規劃狀況填寫。主要以申請案自有為優先填寫，若有大型儀器設備或必要之共用設備，亦請列舉。
2.「系所名稱」欄位請依據「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欄位所勾選狀況填寫，如勾選「是」請填寫共用系所名稱，如勾選「否」請填自有。

（2） 擬增購儀器設備
說明：請詳述未來擬增購儀器設備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設備名稱
	學年度
	經費
	備註

	運算伺服器
	116
	 20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16 年度預算中執行。
	範例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9、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說明：請詳述教室、教師研究室、實驗室、學生研究室…等空間規劃情形，並可提供如樓層配置、空間規劃圖等資料，以作為審查參據。
一、使用空間規劃狀況
（一）本案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平方公尺。
（三）座落　　　　大樓，第　　　　樓層。

	[bookmark: _Hlk180484013]空間名稱
	空間面積（m2）
或可容納人數
	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
	系所名稱*
	備註

	○○○實驗室
	42.9平方公尺
	□是　■否
	自有
	範例

	○○○會議室 
	可容納30人
	■是　□否
	電資學院
	範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bookmark: _Hlk184133193]備註：1.「系所名稱」欄位請依據「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欄位所勾選狀況填寫，如勾選「是」請填寫共用系所名稱，如勾選「否」請填自有。
[bookmark: _Hlk184132399]      2.請以重要性較高或具代表性之空間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二、本案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包括師生人數之增加、建築面積成長及單位學生、教師校舍建築面積之改變等）


三、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拾、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拾壹、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增設碩、博士班（組）者填寫）
說明：1.包括學位論文與系所專業性之檢核、學術倫理之自律規範、學位考試委員符合學位授予法第8條及第10條之資格、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之審核等，如學位論文品保機制未盡完善，本部將不予同意增設。
2.請依申請案件分別述寫：
(1) 申請增設碩士班及學位學程者，請詳述碩士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之規劃，並檢附校內或現有碩士班相關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辦法。
(2) 申請增設博士班者，請詳述現有碩士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規劃及執行狀況，以及未來博士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之規劃，並檢附校內或現有碩博士班相關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辦法。
(3) 申請增設博士學位學程者，請詳述未來博士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之規劃，並檢附校內或現有碩博士班相關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辦法。
[bookmark: _Hlk56526470]


＊本計畫書需逐案填報，僅有主領域的申請案，每案列印1式9份；跨領域案件，特殊項目每案列印1式11份、一般項目每案列印1式10份。



格式D2-1
116學年度一般大學申請增設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第一部分、摘要表（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申請學校
	
	全校申請案優先序號
	

	生師比值
	全校
	
	日間學制
	
	研究生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申請類別
	□調整（復招）
	學制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班別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二年制學士班

	
	
	教學
單位
	□院設班別　□系　□所　□學位學程

	
	
	性質
	□涉醫事相關系所　□涉師培相關系所
□一般系所

	申請案名[footnoteRef:10]（請依註1體例填報） [10: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院系所學位學程之申請案名不得冠上「榮譽」、「菁英」、「主輔修」等文字。]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學校勾選為外國學生專班或全英語授課時，必填）

	全英語授課
	□是　□否

	所屬細學類
	
※請參考本部統計處學科標準分類表，填寫申請案所屬細學類

	專業審查領域
	□主領域（請勾選1項）：　　　□副領域（至多勾選2項）：　　　、　　　
※領域別參考：人文藝術類、教育類、管理類、社會科學（含傳播）類、理學（含生命科學、農業）類、醫學類、工學類、電資類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至多勾選3個相關部會）　　　　　、　　　　　、　　　　　
中央機關：內政部、文化部、外交部、交通部、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海洋委員會、財政部、國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勞動部、經濟部、農業部、僑務委員會、數位發展部、衛生福利部、環境部、運動部、教育部（限設有中小學之師資培育系所者）。

	曾申請學年度
	□近3學年度曾申請（申請學年度：□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115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從未申請

	是否已通過校務會議
	□是，會議日期：___________；會議名稱：____________ （系統需上傳會議紀錄）□否，（請填寫預計列入之校務會議日期及名稱）（須在5月31日前補傳紀錄，特殊項目申請案至homahoung@mail.ntut.edu.tw、kdtd818@mail.ntut.edu.tw；一般項目申請案至wanchen76@mail.moe.gov.tw，若未補傳者，不予受理）

	授予學位名稱
	

	所屬院系所或校內現有相關學門之系所學位學程
	系所名稱
	設立
學年度
	114學年度在學學生數（校庫學1）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研究所
	
	
	
	
	

	國內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學校
	例：1.國立○○大學○○學系
    2.私立○○大學○○研究所

	招生管道
	

	招生名額來源及擬招生名額
	

※請明確告知本案招生名額數及名額規劃由何系所調整而來，若未明確填列本部則不予受理審查

	招生對象是否以外國學生為主
	□是　□否
※倘勾選「是」，前開招生名額來源及擬招生名額欄位應敘明招收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

	公開校內
既有系所畢業生就業情形
	
※請告知公開管道，如網址或網頁等，公開資訊須含該系所就業（服務領域、進修、服役、準備考試、參加職訓等人數資料，若未填列本部則不予受理審查）

	填表人資料
	服務單位及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E-mail
	

	自評委員名單
	
※若本案有進行校外審查自評，建議將學校自評委員姓名填列，以避免本部送至相同委員審查。

	建議不送審教授（迴避名單）
	
※若本案有「建議不送審教授」，請務必於本欄位填列，若無可不必填寫。若未填列，本部將不受理另行以電話或其他管道告知。

	建議不送審理由（請簡述）
	

	請敘明本案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關聯性（字數範圍100至200字；若涉及多個部會，請個別逐一敘明）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1.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2.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3.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12條規定，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未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未依限提報，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得駁回其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得依情節輕重至多調整招生名額總量或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之95%。

第二部分：自我檢核表
· 調整案（復招）免填第二部分各項自我檢核表。
· 調整案（復招）免填第四部分學術條件一覽表。
第三部分：師資規劃表（表3、4）
表3、現有專任師資名冊表
說明：1.提報申請時，資料中請檢附於系統填報完成後有教育部浮水印之版本。
4. 系所復招需填寫表3現有專任師資。
5. 院設班別、學位學程復招需填寫表3-1實聘專任師資及支援系所中實際支援該院設班別或學位學程之專任師資，並填寫表3-2各支援系所主聘之所有專兼任師資（此表為系統設定支援系所後自動帶入支援系所所有專兼任師資，但需自行填入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課程後上傳系統）。

表3、現有專任師資（註1）名冊表：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
	○○大學
○○博士
	
	
	
	實聘師資請註明目前於○○系（所）主聘，預計於○年○月○日轉聘至本案為實聘師資

	2
	
	
	
	
	
	
	
	



表3-1、現有專任師資（註1）名冊表：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
	○○大學
○○博士
	
	
	
	實聘師資請註明目前於○○系（所）主聘，預計於○年○月○日轉聘至本案為實聘師資

	2
	
	
	
	
	
	
	
	支援師資請註明為○○系（所）主聘

	
	
	
	
	
	
	
	
	



表3-2、支援專任師資名冊表：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學系、○○○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2）
	備註

	
	
	
	
	
	
	
	

	
	
	
	
	
	
	
	


註1：實際在申請案所屬系所開課之教師
註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表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表4、擬聘專任師資名冊表：擬增聘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或具博士學位者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學位
	擬聘師資專長
	學術條件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課程
	延聘途徑與來源
	有否接洽人選

	
	
	
	
	
	
	
	
	

	
	
	
	
	
	
	
	
	



第四部分：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一覽表（表5） 
說明：涉及復招系所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院設博士班申請案類型，建議填寫表5。
表5、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一覽表



第五部分：計畫內容（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1、 申請理由
一、

2、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

3、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一、

4、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說明：本項內容請詳細敘述及說明，俾利審核。
3、 招生來源評估
（4） 學生來源

（5） 招生名額規劃

（6） 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footnoteRef:11] [11: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4、 就業市場狀況
（4） 畢業生就業進路[footnoteRef:12] [12:  可參考勞動部職業標準分類（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12/1236menu.htm）填列。] 


（5） 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2

（6）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footnoteRef:13] [13:  例如法務人員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等。] 




5、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校資源挹注情形）
一、

6、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說明：1.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敘述課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2.為提昇學生就業力，縮短學用落差，課程規劃如以專業實務為導向或結合推動課程分流計畫，請敘明具體策略或作法，本部審查時將列入優先考量。若有涉及專業證照考試者，亦請另加說明相關規劃。
3.依專科以上學校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學位學程或專班設立標準第3條第2項規定略以，增設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其計畫書提報項目之課程資料及規劃情形，應包括原住民族知識、語言、文化相關課程、學分數及所占畢業應修學分數之比率。
一、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課   程   內   容

	授課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7、 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教師姓名
	序號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
	
	

	
	2
	
	

	
	3
	
	

	
	計指導研究生
	○
	名

	
	1
	
	

	
	2
	
	

	
	3
	
	

	
	計指導研究生
	○
	名

	
	1
	
	

	
	2
	
	

	
	3
	
	

	
	計指導研究生
	○
	名


8、 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專業圖書、期刊及資料庫
（4） 專業圖書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專業圖書清單，並詳述未來擬增購圖書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1.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　　　　冊，外文　　　　冊
2.擬增購圖書：　　　　學年度擬增購中文　　　　冊，外文　　　　冊
	類別
	中（外）文名稱
	語言種類
	備註

	 心理學類
	健身運動心理學
	 中文
	範例

	 社會工作類
	Sociology for Social Work
	 英文
	範例

	
	
	
	

	
	
	
	


備註：如筆數較多，請以具代表性項目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5） 專業期刊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專業期刊清單，並詳述未來擬增購期刊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1.現有該領域專業期刊：中文	　　　　種，外文　　　　種
2.擬增購期刊：　　　　學年度擬增購中文　　　　種，外文　　　　種
	類別
	中（外）文名稱
	語言種類
	備註

	電子類
	IEEE Magnetics Letters
	英文
	範例

	教育類
	教育研究月刊
	 中文
	範例

	
	
	
	

	
	
	
	


備註：如筆數較多，請以具代表性項目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6） 資料庫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專業資料庫清單，並詳述未來擬增購資料庫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1.現有該領域資料庫：中文　　　　種，外文　　　　種
2.擬增購資料庫：　　　　學年度擬增購中文　　　　種，外文　　　　種
	類別
	中（外）文名稱
	語言種類
	備註

	教育類
	高等教育知識庫
	 中文
	範例

	生醫類
	Bentham Science e-books
	 英文
	範例

	
	
	
	

	
	
	
	


備註：如筆數較多，請以具代表性項目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二、專業儀器設備（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3） 校內現有儀器設備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專業儀器設備清單，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設備名稱
	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
	系所名稱*
	備註

	腦波紀錄儀
	□是　■否
	自有
	範例

	腦波放大器
	□是　■否
	自有
	範例

	高速磁波刺激器
	■是　□否
	醫學系
	範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1.現有主要儀器設備，請依據申請案規劃狀況填寫。主要以申請案自有為優先填寫，若有大型儀器設備或必要之共用設備，亦請列舉。
2.「系所名稱」欄位請依據「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欄位所勾選狀況填寫，如勾選「是」請填寫共用系所名稱，如勾選「否」請填自有。

（4） 擬增購儀器設備
說明：請詳述未來擬增購儀器設備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設備名稱
	學年度
	經費
	備註

	運算伺服器
	116
	 20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16 年度預算中執行。
	範例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9、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說明：請詳述教室、教師研究室、實驗室、學生研究室…等空間規劃情形，並可提供如樓層配置、空間規劃圖等資料，以作為審查參據。
一、使用空間規劃狀況
（一）本案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平方公尺。
（三）座落　　　　大樓，第　　　　樓層。

	空間名稱
	空間面積（m2）
或可容納人數
	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
	系所名稱*
	備註

	○○○實驗室
	42.9平方公尺
	□是　■否
	自有
	範例

	○○○會議室 
	可容納30人
	■是　□否
	電資學院
	範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1.「系所名稱」欄位請依據「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欄位所勾選狀況填寫，如勾選「是」請填寫共用系所名稱，如勾選「否」請填自有。
      2.請以重要性較高或具代表性之空間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二、本案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包括師生人數之增加、建築面積成長及單位學生、教師校舍建築面積之改變等）


三、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拾、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拾壹、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增設碩、博士班（組）者填寫）
說明：1.包括學位論文與系所專業性之檢核、學術倫理之自律規範、學位考試委員符合學位授予法第8條及第10條之資格、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之審核等，如學位論文品保機制未盡完善，本部將不予同意增設。
2.請依申請案件分別述寫：
(4) 申請復招碩士班及學位學程者，請詳述碩士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之規劃，並檢附校內或現有碩士班相關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辦法。
(5) 申請復招博士班者，請詳述現有碩士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規劃及執行狀況，以及未來博士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之規劃，並檢附校內或現有碩博士班相關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辦法。
(6) 申請復招博士學位學程者，請詳述未來博士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之規劃，並檢附校內或現有碩博士班相關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辦法。



＊本計畫書需逐案填報，僅有主領域的申請案，每案列印1式9份；跨領域案件，特殊項目每案列印1式11份、一般項目每案列印1式10份。

格式D2-2
116學年度一般大學申請更名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第一部分、摘要表（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申請學校
	
	全校申請案優先序號
	

	生師比值
	全校
	
	日間學制
	
	研究生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申請調整（更名）班別
*倘更名標的為學系、研究所，則應勾選該學系、研究所現行所有學制班別(含已停招)，不得僅就部分學制班別申請更名。
	學制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班別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二年制學士班

	申請調整（更名）性質
	□一般系所　□涉醫事相關系所　□涉師資相關系所

	申請案名[footnoteRef:14]（請依註1體例填報） [14: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院系所學位學程之申請案名不得冠上「榮譽」、「菁英」、「主輔修」等文字。] 

	中文名稱[footnoteRef:15]： [15:  申請案名之中文名稱書寫格式請填寫原「○○」更名為「△△」。調整案之英文名稱請填寫更名後之名稱。] 

英文名稱：（學校勾選為外國學生專班或全英語授課時，必填）

	全英語授課
	□是　□否

	所屬細學類
	
※請參考本部統計處學科標準分類表，填寫申請案所屬細學類

	專業審查領域
	□主領域（請勾選1項）：　　　□副領域（至多勾選2項）：　　　、　　　
※領域別參考：人文藝術類、教育類、管理類、社會科學（含傳播）類、理學（含生命科學、農業）類、醫學類、工學類、電資類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至多勾選3個相關部會）　　　　　、　　　　　、　　　　　
中央機關：內政部、文化部、外交部、交通部、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海洋委員會、財政部、國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勞動部、經濟部、農業部、僑務委員會、數位發展部、衛生福利部、環境部、運動部、教育部（限設有中小學之師資培育系所者）。

	曾申請學年度
	□近3學年度曾申請（申請學年度：□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115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從未申請

	是否已通過校務會議
	□是，會議日期：___________；會議名稱：____________ （系統需上傳會議紀錄）□否，（請填寫預計列入之校務會議日期及名稱）（須在5月31日前補傳紀錄，特殊項目申請案至homahoung@mail.ntut.edu.tw、kdtd818@mail.ntut.edu.tw；一般項目申請案至wanchen76@mail.moe.gov.tw，若未補傳者，不予受理）

	授予學位名稱
	

	所屬院系所或校內現有相關學門之系所學位學程
	系所名稱
	設立
學年度
	114學年度在學學生數（校庫學1）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研究所
	
	
	
	
	

	國內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學校
	例：1.國立○○大學○○學系
    2.私立○○大學○○研究所

	招生管道
	

	招生名額來源及擬招生名額
	
※請明確告知本案招生名額數及名額規劃由何系所調整而來，若未明確填列本部則不予受理審查

	招生對象是否以外國學生為主
	□是　□否
※倘勾選「是」，前開招生名額來源及擬招生名額欄位應敘明招收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

	公開校內
既有系所畢業生就業情形
	
※請告知公開管道，如網址或網頁等，公開資訊須含該系所就業（服務領域、進修、服役、準備考試、參加職訓等人數資料，若未填列本部則不予受理審查）

	填表人資料
	服務單位及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E-mail
	

	自評委員名單
	
※若本案有進行校外審查自評，建議將學校自評委員姓名填列，以避免本部送至相同委員審查。

	建議不送審教授（迴避名單）
	
※若本案有「建議不送審教授」，請務必於本欄位填列，若無可不必填寫。若未填列，本部將不受理另行以電話或其他管道告知。

	建議不送審理由（請簡述）
	

	請敘明本案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關聯性（字數範圍100至200字；若涉及多個部會，請個別逐一敘明）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1.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2.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3.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12條規定，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未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未依限提報，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得駁回其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得依情節輕重至多調整招生名額總量或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之95%。

第二部分：自我檢核表
· 調整案（更名）免填第二部分各項自我檢核表。
· 調整案（更名）免填第四部分學術條件一覽表。
第三部分：師資規劃表（表3、4）
表3、現有專任師資名冊表
說明：1.提報申請時，資料中請檢附於系統填報完成後有教育部浮水印之版本。
6. 系所更名需填寫表3現有專任師資。
7. 院設班別、學位學程更名需填寫表3-1實聘專任師資及支援系所中實際支援該院設班別或學位學程之專任師資，並填寫表3-2各支援系所主聘之所有專兼任師資（此表為系統設定支援系所後自動帶入支援系所所有專兼任師資，但需自行填入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課程後上傳系統）。

表3、更名後○○○系/所現有專任師資（註1）名冊表：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
	○○大學
○○博士
	
	
	
	

	2
	
	
	
	
	
	
	
	



表3-1、更名後○○○學位學程/○○學院○士班現有專任師資（註1）名冊表：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
	○○大學
○○博士
	
	
	
	實聘師資

	2
	
	
	
	
	
	
	
	支援師資請註明為○○系（所）主聘

	
	
	
	
	
	
	
	
	



表3-2、更名後○○○學位學程/○○學院○士班支援專任師資名冊表：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學系、○○○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2）
	備註

	
	
	
	
	
	
	
	

	
	
	
	
	
	
	
	


註1：實際在申請案所屬系所開課之教師
註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表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表4、擬聘專任師資名冊表：擬增聘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或具博士學位者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學位
	擬聘師資專長
	學術條件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課程
	延聘途徑與來源
	有否接洽人選

	
	
	
	
	
	
	
	
	

	
	
	
	
	
	
	
	
	






第五部分：計畫內容（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1、 申請更名緣由
一、

2、 更名後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

3、 更名後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一、

4、 更名後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說明：本項內容請詳細敘述及說明，俾利審核。
5、 招生來源評估
（7） 學生來源

（8） 招生名額規劃

（9） 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footnoteRef:16] [16: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6、 就業市場狀況
（7） 畢業生就業進路[footnoteRef:17] [17:  可參考勞動部職業標準分類（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12/1236menu.htm）填列。] 


（8） 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3

（9）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footnoteRef:18] [18:  例如法務人員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等。] 





5、 更名後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說明：本項內容請詳細敘述及說明，並須包含學校資源挹注情形，俾利審核。
一、

6、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含更名前後）
說明：1.希能反應申請更名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敘述課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2.為提昇學生就業力，縮短學用落差，課程規劃如以專業實務為導向或結合推動課程分流計畫，請敘明具體策略或作法，本部審查時將列入優先考量。若更名前後有涉及專業證照考試者，亦請另加說明相關規劃。
3.依專科以上學校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學位學程或專班設立標準第3條第2項規定略以，增設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其計畫書提報項目之課程資料及規劃情形，應包括原住民族知識、語言、文化相關課程、學分數及所占畢業應修學分數之比率。
一、

※詳細課程規劃內（含更名前後）容如下表：
（一）更名前
	課   程   內   容

	授課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二）更名後
	課   程   內   容

	授課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7、 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更名前後）
一、專業圖書、期刊及資料庫
（7） [bookmark: _Hlk184142531]專業圖書
[bookmark: _Hlk184383595]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更名前）專業圖書清單，並詳述未來（更名後）擬增購圖書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1.更名前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　　　　冊，外文　　　　冊
2.更名後擬增購圖書：　　　　學年度擬增購中文　　　　冊，外文　　　　冊
	類別
	中（外）文名稱
	語言種類
	備註

	 心理學類
	健身運動心理學
	 中文
	範例

	 社會工作類
	Sociology for Social Work
	 英文
	範例

	
	
	
	

	
	
	
	


備註：如筆數較多，請以具代表性項目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8） 專業期刊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更名前）專業期刊清單，並詳述未來（更名後）擬增購期刊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1.更名前現有該領域專業期刊：中文	　　　　種，外文　　　　種
2.更名後擬增購期刊：　　　　學年度擬增購中文　　　　種，外文　　　　種
	類別
	中（外）文名稱
	語言種類
	備註

	電子類
	IEEE Magnetics Letters
	英文
	範例

	教育類
	教育研究月刊
	 中文
	範例

	
	
	
	

	
	
	
	


備註：如筆數較多，請以具代表性項目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9） 資料庫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更名前）專業資料庫清單，並詳述未來（更名後）擬增購資料庫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1.現有該領域資料庫：中文　　　　種，外文　　　　種
2.擬增購資料庫：　　　　學年度擬增購中文　　　　種，外文　　　　種
	類別
	中（外）文名稱
	語言種類
	備註

	教育類
	高等教育知識庫
	 中文
	範例

	生醫類
	Bentham Science e-books
	 英文
	範例

	
	
	
	

	
	
	
	


備註：如筆數較多，請以具代表性項目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二、專業儀器設備（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5） [bookmark: _Hlk184130885][bookmark: _Hlk184130852]校內現有儀器設備（更名前）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專業儀器設備清單，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bookmark: _Hlk184143162]設備名稱
	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
	系所名稱*
	備註

	腦波紀錄儀
	□是　■否
	自有
	範例

	腦波放大器
	□是　■否
	自有
	範例

	高速磁波刺激器
	■是　□否
	醫學系
	範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bookmark: _Hlk184131306]備註：1.現有主要儀器設備，請依據申請案規劃狀況填寫。主要以申請案自有為優先填寫，若有大型儀器設備或必要之共用設備，亦請列舉。
2.「系所名稱」欄位請依據「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欄位所勾選狀況填寫，如勾選「是」請填寫共用系所名稱，如勾選「否」請填自有。

（6） 更名後擬增購儀器設備
[bookmark: _Hlk184131397]說明：請詳述未來擬增購儀器設備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設備名稱
	學年度
	經費
	備註

	運算伺服器
	116
	 20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16 年度預算中執行。
	範例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8、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說明：請詳述教室、教師研究室、實驗室、學生研究室…等空間規劃情形，並可提供如樓層配置、空間規劃圖等資料，以作為審查參據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
（一）更名前各系所得自行支配之空間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平方公尺。
（三）座落　　　　大樓，第　　　　樓層。
[bookmark: _Hlk180483788]


[bookmark: _Hlk184131466]二、更名後空間規劃情形
[bookmark: _Hlk184132795][bookmark: _Hlk184132675][bookmark: _Hlk184132791]說明：請說明更名前後的空間規劃差異，並填寫以下表格呈現更名後之空間規劃
[bookmark: _Hlk184132743][bookmark: _Hlk184132686][bookmark: _Hlk184132692]　　◎◎學系之空間　　　　平方公尺，學生面積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平方公尺。
	空間名稱
	空間面積（m2）
或可容納人數
	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
	系所名稱*
	備註

	○○○實驗室
	42.9平方公尺
	□是　■否
	電機工程系 
	範例

	○○○會議室 
	可容納30人
	■是　□否
	電資學院
	範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1.「系所名稱」欄位請依據「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欄位所勾選狀況填寫，如勾選「是」請填寫共用系所名稱，如勾選「否」請填自有。
[bookmark: _Hlk184132321][bookmark: _Hlk184132844]      2.請以重要性較高或具代表性之空間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三、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9、 其他更名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拾、更名後輔導師資生畢業發展之規劃（限師資培育學系填寫）
說明：本項內容僅限師資培育學系填寫，請詳細敘述及說明；非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可無須填寫並請刪除本項目。


拾壹、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設有碩、博士班者填寫）
說明：1.包括學位論文與系所專業性之檢核、學術倫理之自律規範、學位考試委員符合學位授予法第8條及第10條之資格、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之審核等，如學位論文品保機制未盡完善，本部將不予同意更名。
2.若申請之更名案，原設有碩士班者，請詳述現有碩士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規劃及執行狀況，並檢附現有碩士班相關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辦法；若原設有碩、博士班者，請詳述碩、博士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之規劃，並檢附現有碩、博士班相關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辦法；若變更前後涉及明顯差異，亦請補充說明。


拾貳、更名案之師生溝通情形
說明：1.申請更名案者，應與權益受影響之教職員工生溝通，說明權益保障措施，至遲於校務會議召開一個月前公告周知，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2.與教職員工、學生溝通之形式得以書面或會議方式為之，並應說明更名之考量、學生受教權益維護及教職員工之安置規劃及輔導等事項。
[bookmark: _Hlk178929277][bookmark: _Hlk178929311]3.為維護學生及教職員工之權益，其辦理相關說明會或會議之會議紀錄、簽到表上名稱應須有「更名」之文字，例如「○○學系更名說明會」、「○○學系更名為『△△學系』說明會」等，並檢附辦理說明會當日現場實際照片，若為視訊會議請提供視訊畫面截圖；檢附相關會議資料之照片或是截圖時，請確認圖片檢析度是否清晰可辨視。
4.請檢附辦理說明會之通知、辦理過程、通知未出席者及通知全體教職員生辦理結果等證明。
1. 學生受教權益之維護
（一）規劃及辦理更名相關程序
[bookmark: _Hlk184132911][bookmark: _Hlk184132942]說明：請詳述說明規劃及辦理更名相關程序（如系院校級會議、說明會、書面公告或通知、是否通知未出席者、校務會議等），以及學生受教權（含更名後之教學配套措施等）之維護情形。


（二）辦理更名程序之時序列表
說明：請以下列表格呈現辦理時程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序號
	辦理程序
	辦理日期
	是否有佐證
	佐證編號

	範例1
	○○○學系更名說明會通知
	114年10月1日
	■是　□否
	佐證1

	範例2
	網頁公告
	114年10月2日
	■是　□否
	佐證2

	範例3
	○○○學系更名說明會
	114年10月15日
	■是　□否
	佐證3

	範例4
	以電子郵件寄送○○○學系更名說明會會議紀錄
	114年10月21日
	■是　□否
	佐證4

	範例5
	校務會議
	114年12月27日
	■是　□否
	佐證5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1.相關作法舉例如上，但不限於上列方式。佐證資料需有辦理（公告）日期，以系統公告日期為主。
2.校務會議如尚未完成，亦請填列預定辦理時間。
2. 教職員工安置規劃及輔導
（一）規劃及辦理更名相關程序
說明：請詳述說明規劃及辦理更名相關程序（如系院校級會議、說明會、書面公告或通知、是否通知未出席者、校務會議等），以及教職員工權益之維護（含安置規劃及輔導）情形。


（二）辦理更名程序之時序列表
說明：請以下列表格呈現辦理時程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序號
	辦理程序
	辦理日期
	是否有佐證
	佐證編號

	範例1
	○○○學系/所務會議
	114年9月12日
	■是　□否
	佐證6

	範例2
	○○院務會議
	114年9月30日
	■是　□否
	佐證7

	範例3
	○○○學系更名說明會
	114年10月15日
	■是　□否
	佐證8

	範例4
	以電子郵件寄送○○○學系更名說明會會議紀錄
	114年10月21日 
	■是　□否
	佐證9

	範例5
	校務會議
	114年12月27日 
	■是　□否
	佐證10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1.相關作法舉例如上，但不限於上列方式。佐證資料需有辦理（公告）日期，以系統公告日期為主。
2.校務會議如尚未完成，亦請填列預定辦理時間。


＊本計畫書需逐案填報，僅有主領域的申請案，每案列印1式9份；跨領域案件，特殊項目每案列印1式11份、一般項目每案列印1式10份。



















格式D2-3
116學年度一般大學申請整併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第一部分、摘要表（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申請學校
	
	全校申請案優先序號
	

	生師比值
	全校
	
	日間學制
	
	研究生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申請調整（整併）班別
*倘整併標的為學系、研究所，則應勾選該學系、研究所現行所有學制班別(含已停招)，不得僅就部分學制班別申請整併。
	學制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班別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二年制學士班

	申請調整（整併）性質
	□一般系所　□涉醫事相關系所　□涉師資相關系所

	申請案名[footnoteRef:19]（請依註1體例填報） [19: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院系所學位學程之申請案名不得冠上「榮譽」、「菁英」、「主輔修」等文字。] 

	中文名稱[footnoteRef:20]： [20:  申請案名之中文名稱書寫格式請填寫如「○○學系」與「△△學系」整併為「◎◎學系」。調整案之英文名稱請填寫整併後之名稱。] 

英文名稱：（學校勾選為外國學生專班或全英語授課時，必填）

	全英語授課
	□是　□否

	所屬細學類
	
※請參考本部統計處學科標準分類表，填寫申請案所屬細學類

	專業審查領域
	□主領域（請勾選1項）：　　　□副領域（至多勾選2項）：　　　、　　　
※領域別參考：人文藝術類、教育類、管理類、社會科學（含傳播）類、理學（含生命科學、農業）類、醫學類、工學類、電資類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至多勾選3個相關部會）　　　　　、　　　　　、　　　　　
中央機關：內政部、文化部、外交部、交通部、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海洋委員會、財政部、國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勞動部、經濟部、農業部、僑務委員會、數位發展部、衛生福利部、環境部、運動部、教育部（限設有中小學之師資培育系所者）。

	曾申請學年度
	□近3學年度曾申請（申請學年度：□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115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從未申請

	是否已通過校務會議
	□是，會議日期：___________；會議名稱：____________ （系統需上傳會議紀錄）□否，（請填寫預計列入之校務會議日期及名稱）（須在5月31日前補傳紀錄，特殊項目申請案至homahoung@mail.ntut.edu.tw、kdtd818@mail.ntut.edu.tw；一般項目申請案至wanchen76@mail.moe.gov.tw，若未補傳者，不予受理）

	授予學位名稱
	

	所屬院系所或校內現有相關學門之系所學位學程
	系所名稱
	設立
學年度
	114學年度在學學生數（校庫學1）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研究所
	
	
	
	
	

	國內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學校
	例：1.國立○○大學○○學系
    2.私立○○大學○○研究所

	招生管道
	

	招生名額來源及擬招生名額
	
※請明確告知本案招生名額數及名額規劃由何系所調整而來，若未明確填列本部則不予受理審查

	招生對象是否以外國學生為主
	□是　□否
※倘勾選「是」，前開招生名額來源及擬招生名額欄位應敘明招收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

	公開校內
既有系所畢業生就業情形
	
※請告知公開管道，如網址或網頁等，公開資訊須含該系所就業（服務領域、進修、服役、準備考試、參加職訓等人數資料，若未填列本部則不予受理審查）

	填表人資料
	服務單位及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E-mail
	

	自評委員名單
	
※若本案有進行校外審查自評，建議將學校自評委員姓名填列，以避免本部送至相同委員審查。

	建議不送審教授（迴避名單）
	
※若本案有「建議不送審教授」，請務必於本欄位填列，若無可不必填寫。若未填列，本部將不受理另行以電話或其他管道告知。

	建議不送審理由（請簡述）
	

	請敘明本案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關聯性（字數範圍100至200字；若涉及多個部會，請個別逐一敘明）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1.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2.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3.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12條規定，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未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未依限提報，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得駁回其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得依情節輕重至多調整招生名額總量或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之95%。

第二部分：自我檢核表
· 調整案（整併）免填第二部分各項自我檢核表。
· 調整案（整併）免填第四部分學術條件一覽表。
第三部分：師資規劃表（表3、4）
表3、現有專任師資名冊表
說明：1.提報申請時，資料中請檢附於系統填報完成後有教育部浮水印之版本。
8. 系所整併需填寫表3現有專任師資。
9. 院設班別、學位學程整併需填寫表3-1實聘專任師資及支援系所中實際支援該院設班別或學位學程之專任師資，並填寫表3-2各支援系所主聘之所有專兼任師資（此表為系統設定支援系所後自動帶入支援系所所有專兼任師資，但需自行填入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課程後上傳系統）。

表3、整併後○○○系/所現有專任師資（註1）名冊表：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
	○○大學
○○博士
	
	
	
	

	2
	
	
	
	
	
	
	
	



表3-1、整併後○○○學位學程（○○學院○士班）現有專任師資（註1）名冊表：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
	○○大學
○○博士
	
	
	
	實聘師資

	2
	
	
	
	
	
	
	
	支援師資請註明為○○系（所）主聘

	
	
	
	
	
	
	
	
	



表3-2、支援專任師資名冊表：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學系、○○○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2）
	備註

	
	
	
	
	
	
	
	

	
	
	
	
	
	
	
	


註1：實際在申請案所屬系所開課之教師
註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表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表4、擬聘專任師資名冊表：擬增聘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或具博士學位者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學位
	擬聘師資專長
	學術條件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課程
	延聘途徑與來源
	有否接洽人選

	
	
	
	
	
	
	
	
	

	
	
	
	
	
	
	
	
	



第四部分：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一覽表（表5） 
說明：涉及整併博士學位學程、院設博士班申請案類型，須填寫表5，且應符合總量標準第4條附表4所列「學術條件」規範。
表5、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一覽表




第五部分：計畫內容（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1、 申請整併緣由
一、

2、 整併後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

3、 整併後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一、

4、 整併後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說明：本項內容請詳細敘述及說明，俾利審核。
7、 招生來源評估
（10） 學生來源

（11） 招生名額規劃

（12） 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footnoteRef:21] [21: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8、 就業市場狀況
（10） 畢業生就業進路[footnoteRef:22] [22:  可參考勞動部職業標準分類（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12/1236menu.htm）填列。] 


（11） 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3

（12）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footnoteRef:23] [23:  例如法務人員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等。] 




5、 整併後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說明：本項內容請詳細敘述及說明，並須包含學校資源挹注情形，俾利審核。
一、

6、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含整併前後）
說明：1.希能反應申請整併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敘述課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2.為提昇學生就業力，縮短學用落差，課程規劃如以專業實務為導向或結合推動課程分流計畫，請敘明具體策略或作法，本部審查時將列入優先考量。若整併前後有涉及專業證照考試者，亦請另加說明相關規劃。
3.依專科以上學校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學位學程或專班設立標準第3條第2項規定略以，增設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其計畫書提報項目之課程資料及規劃情形，應包括原住民族知識、語言、文化相關課程、學分數及所占畢業應修學分數之比率。
一、

※詳細課程規劃內（含整併前後）容如下表：
（一）整併前
	課   程   內   容

	授課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二）整併後
	課   程   內   容

	授課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7、 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整併前後）
一、專業圖書、期刊及資料庫
（10） 專業圖書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整併前）專業圖書清單，並詳述未來（整併後）擬增購圖書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1.整併前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　　　　冊，外文　　　　冊
2.整併後擬增購圖書：　　　　學年度擬增購中文　　　　冊，外文　　　　冊
	類別
	中（外）文名稱
	語言種類
	備註

	 心理學類
	健身運動心理學
	 中文
	範例

	 社會工作類
	Sociology for Social Work
	 英文
	範例

	
	
	
	

	
	
	
	


備註：如筆數較多，請以具代表性項目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11） 專業期刊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整併前）專業期刊清單，並詳述未來（整併後）擬增購期刊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1.整併前現有該領域專業期刊：中文	　　　　種，外文　　　　種
2.整併後擬增購期刊：　　　　學年度擬增購中文　　　　種，外文　　　　種
	類別
	中（外）文名稱
	語言種類
	備註

	電子類
	IEEE Magnetics Letters
	英文
	範例

	教育類
	教育研究月刊
	 中文
	範例

	
	
	
	

	
	
	
	


備註：如筆數較多，請以具代表性項目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12） 資料庫
[bookmark: _Hlk184383674]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整併前）專業資料庫清單，並詳述未來（整併後）擬增購資料庫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1.整併前現有該領域資料庫：中文　　　　種，外文　　　　種
2.整併後擬增購資料庫：　　　　學年度擬增購中文　　　　種，外文　　　　種
	類別
	中（外）文名稱
	語言種類
	備註

	教育類
	高等教育知識庫
	 中文
	範例

	生醫類
	Bentham Science e-books
	 英文
	範例

	
	
	
	

	
	
	
	


備註：如筆數較多，請以具代表性項目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二、專業儀器設備（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bookmark: _Hlk184130898]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專業儀器設備清單，並詳述未來擬增購儀器設備資訊。
（1） 校內現有儀器設備（整併前）
說明：請列舉申請案之領域現有專業儀器設備清單，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1. ○○學系：
	設備名稱
	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
	系所名稱*
	整併後是否沿用
	備註

	影像辨識機械手臂
	□是　■否
	自有
	■是　□否
	範例

	可編程交流電源供應器
	■是　□否
	自有
	■是　□否
	範例

	高速光偵測器
	■是　□否
	醫學系
	■是　□否
	範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1.現有主要儀器設備，請依據申請案規劃狀況填寫。主要以申請案自有為優先填寫，若有大型儀器設備或必要之共用設備，亦請列舉。
2.「系所名稱」欄位請依據「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欄位所勾選狀況填寫，如勾選「是」請填寫共用系所名稱，如勾選「否」請填自有。
3.「整併後是否沿用」請依據本申請案假定通過之整併後系所，是否得以沿用，進行填寫。

2. △△學系：
	設備名稱
	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
	系所名稱*
	整併後是否沿用
	備註

	影像辨識機械手臂
	□是　■否
	自有
	■是　□否
	範例

	可編程交流電源供應器
	■是　□否
	自有
	■是　□否
	範例

	高速光偵測器
	■是　□否
	醫學系
	■是　□否
	範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1.現有主要儀器設備，請依據申請案規劃狀況填寫。主要以申請案自有為優先填寫，若有大型儀器設備或必要之共用設備，亦請列舉。
2.「系所名稱」欄位請依據「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欄位所勾選狀況填寫，如勾選「是」請填寫共用系所名稱，如勾選「否」請填自有。
3.「整併後是否沿用」請依據本申請案假定通過之整併後系所，是否得以沿用，進行填寫。

（2） 整併後擬增購儀器設備
說明：請詳述未來擬增購儀器設備資訊，請參考以下格式列舉，並得依個案情形調整。
	設備名稱
	學年度
	經費
	備註

	運算伺服器
	116
	 20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16 年度預算中執行。
	範例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8、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說明：請詳述教室、教師研究室、實驗室、學生研究室…等空間規劃情形，並可提供如樓層配置、空間規劃圖等資料，以作為審查參據
一、整併前使用空間規劃狀況
（1） ○○學系所得自行支配之空間　　　　平方公尺；△△學系所得自行支配之空間　　　　平方公尺。
（2） ○○學系單位學生面積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平方公尺；△△學系單位學生面積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平方公尺。
（3） ○○學系座落　　　　大樓，第　　　　樓層；△△學系座落　　　　大樓，第　　　　樓層。

二、整併後之空間規劃情形
說明：請說明整併前後的空間規劃差異，並填寫以下表格呈現整併後之空間規劃
　　◎◎學系之空間　　　　平方公尺，學生面積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平方公尺。
	空間名稱
	空間面積（m2）
或可容納人數
	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
	系所名稱*
	備註

	○○○實驗室
	42.9平方公尺
	□是　■否
	電機工程系 
	範例

	○○○會議室 
	可容納30人
	■是　□否
	電資學院
	範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1.「系所名稱」欄位請依據「是否與其他系所共用」欄位所勾選狀況填寫，如勾選「是」請填寫共用系所名稱，如勾選「否」請填自有。
      2.請以重要性較高或具代表性之空間優先列舉並加以說明。



三、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9、 其他整併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拾、整併後輔導師資生畢業發展之規劃（限師資培育學系填寫）
說明：本項內容僅限師資培育學系填寫，請詳細敘述及說明；非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可無須填寫並請刪除本項目。


拾壹、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設有碩、博士班者填寫）
說明：1.包括學位論文與系所專業性之檢核、學術倫理之自律規範、學位考試委員符合學位授予法第8條及第10條之資格、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之審核等，如學位論文品保機制未盡完善，本部將不予同意整併。
2.若申請之整併案，原設有碩士班者，請詳述現有碩士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規劃及執行狀況，並檢附現有碩士班相關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辦法；若原設有碩、博士班者，請詳述碩、博士學位論文品質管控機制之規劃，並檢附現有碩、博士班相關論文品質管控機制辦法；若變更前後涉及明顯差異，亦請補充說明。


拾貳、整併案之師生溝通情形
說明：1.申請整併案者，應與權益受影響之教職員工生溝通，說明權益保障措施，至遲於校務會議召開一個月前公告周知，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2.與教職員工、學生溝通之形式得以書面或會議方式為之，並應說明整併之考量、學生受教權益維護及教職員工之安置規劃及輔導等事項。
3.為維護學生及教職員工之權益，其辦理相關說明會或會議之會議紀錄、簽到表上名稱應須有「整併」之文字，例如「○○學系與△△學系整併說明會」、「○○學系與△△學系整併為『◎◎學系』說明會」等，並檢附辦理說明會當日現場實際照片，若為視訊會議請提供視訊畫面截圖；檢附相關會議資料之照片或是截圖時，請確認圖片檢析度是否清晰可辨視。
4.請檢附辦理說明會之通知、辦理過程、通知未出席者及通知全體教職員生辦理結果等證明。
1. 學生受教權益之維護
（一）規劃及辦理整併相關程序
說明：請詳述說明規劃及辦理整併相關程序（如系院校級會議、說明會、書面公告或通知、是否通知未出席者、校務會議等），以及學生受教權（含整併後之教學配套措施等）之維護情形。


（二）辦理整併程序之時序列表
說明：請以下列表格呈現辦理時程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序號
	辦理程序
	辦理日期
	是否有佐證
	佐證編號

	範例1
	○○學系與△△學系整併說明會通知
	114年10月1日
	■是　□否
	佐證1

	範例2
	網頁公告
	114年10月2日
	■是　□否
	佐證2

	範例3
	○○學系與△△學系整併說明會說明會
	114年10月15日
	■是　□否
	佐證3

	範例4
	以電子郵件寄送○○學系與△△學系整併說明會會議紀錄
	114年10月21日
	■是　□否
	佐證4

	範例5
	校務會議
	114年12月27日
	■是　□否
	佐證5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1.相關作法舉例如上，但不限於上列方式。佐證資料需有辦理（公告）日期，以系統公告日期為主。
2.校務會議如尚未完成，亦請填列預定辦理時間。
2. 教職員工安置規劃及輔導
（一）規劃及辦理整併相關程序
說明：請詳述說明規劃及辦理整併相關程序（如系院校級會議、說明會、書面公告或通知、是否通知未出席者、校務會議等），以及教職員工權益之維護（含安置規劃及輔導）情形。


（二）辦理整併程序之時序列表
說明：請以下列表格呈現辦理時程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序號
	辦理程序
	辦理日期
	是否有佐證
	佐證編號

	範例1
	○○學系務會議
	114年9月11日
	■是　□否
	佐證6

	範例2
	△△學系務會議
	114年9月13日
	■是　□否
	佐證7

	範例3
	○○院務會議
	114年9月30日
	■是　□否
	佐證8

	範例4
	○○學系與△△學系整併說明會說明會
	114年10月15日
	■是　□否
	佐證9

	範例5
	以電子郵件寄送○○學系與△△學系整併說明會會議紀錄
	114年10月21日 
	■是　□否
	佐證10

	範例6
	校務會議
	114年12月27日 
	■是　□否
	佐證11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1.相關作法舉例如上，但不限於上列方式。佐證資料需有辦理（公告）日期，以系統公告日期為主。
2.校務會議如尚未完成，亦請填列預定辦理時間。

＊本計畫書需逐案填報，僅有主領域的申請案，每案列印1式9份；跨領域案件，特殊項目每案列印1式11份、一般項目每案列印1式10份。





































格式D3-1
116學年度一般大學申請停招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第一部分、摘要表（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申請學校
	
	全校申請案優先序號
	

	生師比值
	全校
	
	日間學制
	
	研究生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申請類別
	□停招
	學制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班別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二年制學士班

	
	
	教學
單位
	□院設班別　□系　□所　□學位學程

	
	
	性質
	□涉醫事相關系所　□涉師培相關系所
□一般系所

	申請案名
	中文名稱[footnoteRef:24]： [24:  請填寫申請停招學系全名，如○○學系學士班；如同時停招碩士班以上，則為○○學系學士班、碩士班，依此類推。] 

英文名稱：（學校勾選為外國學生專班或全英語授課時，必填）

	全英語授課
	□是　□否

	所屬細學類
	
※請參考本部統計處學科標準分類表，填寫申請案所屬細學類

	專業審查領域
	□主領域（請勾選1項）：　　　
※領域別參考：人文藝術類、教育類、管理類、社會科學（含傳播）類、理學（含生命科學、農業）類、醫學類、工學類、電資類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至多勾選1個相關部會）　　　　　、　　　　　、　　　　　
中央機關：內政部、文化部、外交部、交通部、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海洋委員會、財政部、國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勞動部、經濟部、農業部、僑務委員會、數位發展部、衛生福利部、環境部、運動部、教育部（限設有中小學之師資培育系所者）。

	曾申請學年度
	□近3學年度曾申請（申請學年度：□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115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從未申請

	是否已通過校務會議
	□是，會議日期：___________；會議名稱：____________ （系統需上傳會議紀錄）□否，（請填寫預計列入之校務會議日期及名稱）（須在5月31日前補傳紀錄，特殊項目申請案至homahoung@mail.ntut.edu.tw、kdtd818@mail.ntut.edu.tw；一般項目申請案至wanchen76@mail.moe.gov.tw，若未補傳者，不予受理）

	授予學位名稱
	

	所屬院系所或校內現有相關學門之系所學位學程
	系所名稱
	設立
學年度
	114學年度在學學生數（校庫學1）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國內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學校
	
※請填寫「申請停招，無須填寫本欄位」。

	招生管道
	
※請填寫「申請停招，無須填寫本欄位」。

	招生名額來源及擬招生名額
	
※請填寫「申請停招，無須填寫本欄位」。

	公開校內
既有系所畢業生就業情形
	
※請填寫「申請停招，無須填寫本欄位」。

	填表人資料
	服務單位及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E-mail
	

	自評委員名單
	
※若本案有進行校外審查自評，建議將學校自評委員姓名填列，以避免本部送至相同委員審查。

	建議不送審教授（迴避名單）
	
※若本案有「建議不送審教授」，請務必於本欄位填列，若無可不必填寫。若未填列，本部將不受理另行以電話或其他管道告知。

	建議不送審理由（請簡述）
	

	請敘明本案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之關連性（字數範圍100至200字；若涉及多個部會，請個別逐一敘明）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1.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2.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3.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12條規定，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未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未依限提報，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得駁回其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得依情節輕重至多調整招生名額總量或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之95%。

116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院、系、所、學位學程停招說明
	校　　名：
	

	系所名稱：
	

	學制班別：
	


1、 申請理由（含停招系所近3年招生情形）
說明：請詳述說明申請停招理由，並提供近3年之核定招生名額、錄取人數、註冊人數等，並請詳述說明申請停招之理由。
一、


	學年度
	核定招生名額（A）
	錄取人數
	註冊人數（B）
	註冊率
（B）/（A）×100%

	112
	
	
	
	

	113
	
	
	
	

	114
	
	
	
	


2、 停招案之師生溝通情形
說明：1.系所停招者，應與權益受影響之教職員工生溝通，說明權益保障措施，至遲於校務會議召開一個月前公告周知，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2.與教職員工、學生溝通之形式得以書面或會議方式為之，並應說明整併之考量、學生受教權益維護及教職員工之安置規劃及輔導等事項。
3.為維護學生及教職員工之權益，其辦理相關說明會或會議之會議紀錄、簽到表上名稱應須有「停招」之文字，例如「○○學系停招說明會」，並檢附辦理說明會當日現場實際照片，若為視訊會議請提供視訊畫面截圖；檢附相關會議資料之照片或是截圖時，請確認圖片檢析度是否清晰可辨視。
4.請檢附辦理說明會之通知、辦理過程、通知未出席者及通知全體教職員生辦理結果等證明。
3. 學生受教權益之維護
（一）規劃及辦理停招相關程序
說明：請詳述說明規劃及辦理停招相關程序（如系院校級會議、說明會、書面公告或通知、是否通知未出席者、校務會議等），以及學生受教權（含停招後之教學配套措施等）之維護情形。


（二）辦理停招程序之時序列表
說明：請以下列表格呈現辦理時程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序號
	辦理程序
	辦理日期
	是否有佐證
	佐證編號

	範例1
	○○學系停招說明會通知
	114年10月1日
	■是　□否
	佐證1

	範例2
	網頁公告
	114年10月2日
	■是　□否
	佐證2

	範例3
	○○學系停招說明會說明會
	114年10月15日
	■是　□否
	佐證3

	範例4
	以電子郵件寄送○○學系停招說明會會議紀錄
	114年10月21日
	■是　□否
	佐證4

	範例5
	校務會議
	114年12月27日
	■是　□否
	佐證5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1.相關作法舉例如上，但不限於上列方式。佐證資料需有辦理（公告）日期，以系統公告日期為主。
2.校務會議如尚未完成，亦請填列預定辦理時間。
4. 教職員工安置規劃及輔導
（一）規劃及辦理停招相關程序
說明：請詳述說明規劃及辦理停招相關程序（如系院校級會議、說明會、書面公告或通知、是否通知未出席者、校務會議等），以及教職員工權益之維護（含安置規劃及輔導）情形。


（二）辦理停招程序之時序列表
說明：請以下列表格呈現辦理時程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序號
	辦理程序
	辦理日期
	是否有佐證
	佐證編號

	範例1
	○○○學系/所務會議
	114年9月12日
	■是　□否
	佐證1

	範例2
	○○院務會議
	114年9月30日
	■是　□否
	佐證2

	範例3
	○○○學系停招說明會
	114年10月15日
	■是　□否
	佐證3

	範例4
	以電子郵件寄送○○○學系停招說明會會議紀錄
	114年10月21日 
	■是　□否
	佐證4

	範例5
	校務會議
	114年12月27日 
	■是　□否
	佐證5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1.相關作法舉例如上，但不限於上列方式。佐證資料需有辦理（公告）日期，以系統公告日期為主。
2.校務會議如尚未完成，亦請填列預定辦理時間。
3、 師培案（限師資培育學系案者填寫）
說明：本項內容僅限師資培育學系填寫，請詳細敘述及說明停招後師資生名額調整規劃、現有師資生輔導安置計畫、師資安置規劃；非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可無須填寫並請刪除本項目。



＊請檢附校內增設調整系所辦法、相關會議紀錄、規劃階段師生溝通紀錄。
＊本停招說明，每案列印1式6份。











































式D3-2
116學年度一般大學申請裁撤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第一部分、摘要表（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申請學校
	
	全校申請案優先序號
	

	生師比值
	全校
	
	日間學制
	
	研究生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申請類別
	□裁撤
	學制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班別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二年制學士班

	
	
	教學
單位
	□院設班別　□系　□所　□學位學程

	
	
	性質
	□涉醫事相關系所　□涉師培相關系所
□一般系所

	申請案名
	中文名稱[footnoteRef:25]： [25:  請填寫申請裁撤學系全名，如○○學系學士班；如同時裁撤碩士班以上，則為○○學系學士班、碩士班，依此類推。] 

英文名稱：（學校勾選為外國學生專班或全英語授課時，必填）

	全英語授課
	□是　□否

	所屬細學類
	
※請參考本部統計處學科標準分類表，填寫申請案所屬細學類

	專業審查領域
	□主領域（請勾選1項）：　　　
※領域別參考：人文藝術類、教育類、管理類、社會科學（含傳播）類、理學（含生命科學、農業）類、醫學類、工學類、電資類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至多勾選1個相關部會）　　　　　、　　　　　、　　　　　
中央機關：內政部、文化部、外交部、交通部、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海洋委員會、財政部、國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勞動部、經濟部、農業部、僑務委員會、數位發展部、衛生福利部、環境部、運動部、教育部（限設有中小學之師資培育系所者）。

	曾申請學年度
	□近3學年度曾申請（申請學年度：□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115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從未申請

	是否已通過校務會議
	□是，會議日期：___________；會議名稱：____________ （系統需上傳會議紀錄）□否，（請填寫預計列入之校務會議日期及名稱）（須在5月31日前補傳紀錄，特殊項目申請案至homahoung@mail.ntut.edu.tw、kdtd818@mail.ntut.edu.tw；一般項目申請案至wanchen76@mail.moe.gov.tw，若未補傳者，不予受理）

	授予學位名稱
	

	所屬院系所或校內現有相關學門之系所學位學程
	系所名稱
	設立
學年度
	114學年度在學學生數（校庫學1）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國內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學校
	
※請填寫「申請裁撤，無須填寫本欄位」。

	招生管道
	
※請填寫「申請裁撤，無須填寫本欄位」。

	招生名額來源及擬招生名額
	
※請填寫「申請裁撤，無須填寫本欄位」。

	公開校內
既有系所畢業生就業情形
	
※請填寫「申請裁撤，無須填寫本欄位」。

	填表人資料
	服務單位及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E-mail
	

	自評委員名單
	
※若本案有進行校外審查自評，建議將學校自評委員姓名填列，以避免本部送至相同委員審查。

	建議不送審教授（迴避名單）
	
※若本案有「建議不送審教授」，請務必於本欄位填列，若無可不必填寫。若未填列，本部將不受理另行以電話或其他管道告知。

	建議不送審理由（請簡述）
	

	請敘明本案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之關連性（字數範圍100至200字；若涉及多個部會，請個別逐一敘明）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1.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2.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3. 　　　　　　
	
※請說明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領域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關聯性，請勿只填寫部會名稱。


※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12條規定，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未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未依限提報，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得駁回其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得依情節輕重至多調整招生名額總量或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之95%。

116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院、系、所、學位學程裁撤說明
	校名
	

	裁撤系所名稱
	

	核定停招學年度
	

	學生人數（包含已無休學學生及延畢生人數）

	114學年度上學期
	
	人數皆為0
	□是　□否

	114學年度下學期
	
	
	

	說明
	


備註：請檢附114學年度下學期（第2學期）申請裁撤系所或班別學生人數為0證明文件，包含已無休學學生及延畢生人數，並請權責單位（如系所院主管）確認資料無誤後核章。

＊本裁撤說明，每案列印1式4份。


2
